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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无助南海争端解决

吴　慧（国际关系学院副校长、教授，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
争端仲裁程序。２０１５年７月７—８日和１３日，
仲裁庭对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开庭审理。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仲裁庭作出初步裁决。２０１５
年１１月２４—２６日和３０日，仲裁庭对案件实体
问题和并入实体程序的剩余管辖权问题开庭审

理。近期仲裁庭很可能就案件作出最终裁决。

此案备受国际社会关注。① 我国民众更是高度

关心，众说纷纭。以下从国际法角度谈几点

看法。

一、菲方提起仲裁是对《公约》争端

解决程序的滥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现有缔约国１６７个。② 《公约》第十五部分和附
件五至附件八规定了非常复杂的解决争端程

序。中国和菲律宾同为《公约》缔约国，理应依

据《公约》规定行事。但到底是谁不遵守《公

约》呢？

首先，菲方没有满足强制仲裁的前提条件。

《公约》第十五部分先明确争端各方有权选择解

决海洋法争端的和平方法，并把《联合国宪章》

第３３条所列的解决争端方法作为可供选择的
范例（《公约》第２７９条）；提倡争端解决方式的
极大灵活性，包括通过一般性、区域性或双边协

定的方式解决争端（《公约》第２８０、２８２条）；还
规定争端各方负有就争端解决“迅速……交换

意见”的义务（《公约》第２８２条），力求通过双
方交换意见的方式使争端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只有在缔约国无法采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

（一般是政治方法）解决其争端后，才有义务将

争端交付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公约》第

２８６条）。
菲律宾有无穷尽上述方法呢？回答是否定

的。中菲两国在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１年的相关联合声明中，都达成了谈判协商
解决南海争议的共识。２００２年的《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第４条也明确，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
决南海争端。而且，菲律宾也没有专门就南海

争端如何解决同中国正式交换过意见，而是直

接发来外交照会。在中方退回其外交照会并明

确表态“不接受、不参与”后，仍然继续仲裁的相

关程序。

其次，菲方所提仲裁诉求实质上也非仲裁

庭管辖事项。《公约》规定强制程序解决的争端

应是有关《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而且规定

并非所有此类争端都必须适用强制程序解决，

划定海洋边界的争端，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

权的争端，军事活动的争端，以及正由联合国安

理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职务的争端，缔

约国可以作出声明排除强制程序解决（《公约》

第２９８条）。中国在２００６年８月作出了排除声
明。菲方试图把诉求包装成解释和适用《公约》

的争端，不谈岛屿、岛礁的主权归属，只谈其法

律性质，即有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不

谈海域划界，只谈自己的专属经济区权利受到

所谓侵害。但是谁都知道，在谈某个地物的性

质或某个海域的权利义务时，地物或海域的所

属国是谁应先明确，所属国的态度和证据起决

定性作用。

５

①

②

仲裁庭第一次开庭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

和日本等５个国家派遣了小型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庭审。仲
裁庭第二次开庭时，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

坡、泰国和越南等７个国家派遣小型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庭
审。英国申请参加得到许可，但最后没有派人参加。美国因非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其要求作为观察员参加的请求没有

得到仲裁庭批准。见常设仲裁法院２０１５年７月７日和１１月２４日
新闻稿，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ｃａｃａｓｅｓ．ｃｏｍ／ｗｅｂ／ｓｅｎｄＡｔｔａｃｈ／１３０１。

见国际海洋法法庭网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ｔｌｏｓ．ｏｒｇ／ｔｈｅ－ｔｒｉ
ｂｕ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ｒｔｉｅｓ／，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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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庭就管辖权所作裁决是

对其自身权限的任意扩大

尽管《公约》规定，仲裁庭对案件有无管辖

权，由仲裁庭自己裁定解决（第２８８条第４款），
但仲裁庭有义务在作出裁决前查明对该争端确

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

均确有根据（附件七《仲裁》第９条）。仲裁庭在
其初步裁决中裁定自己有管辖权，而且菲律宾不

构成对程序的滥用。① 这不出所料，因为仲裁庭

只看菲方资料，而且在目前国际社会中，法律机

构（包括仲裁和司法）有扩大自身权限的倾向。

菲律宾向仲裁庭提出了１５项诉求，仲裁庭
裁定对其中第３、４、６、７、１０、１１和１３项诉求享有
管辖权；对第１、２、５、８、９、１２和１４项诉求，认为
所考虑的问题不具有完全初步特征，保留到实

体裁决阶段决定；对第１５项诉求要求菲方说明
其内容并缩小诉求范围，再在实体裁决阶段考

虑是否享有管辖权。②

仲裁庭认定有管辖权的事项包括：３．黄岩
岛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４．美
济礁、仁爱礁和渚碧礁是低潮高地，不能拥有领

海、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权利，不能通过占领或

其他行为占有；６．南熏礁和西门礁（包括东门
礁）是低潮高地，不能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但是它们的低潮线可以用于确定鸿庥

岛和景宏岛的领海基线；７．赤瓜礁、华阳礁和永
暑礁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１０．中国干
涉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的传统捕鱼活动，阻碍

菲律宾渔民谋求生计，是非法的；１１．中国违反
了保护和保全黄岩岛和仁爱礁的海洋环境的

《公约》义务；１３．中国在黄岩岛附近以危险方式
驾驶执法船，引发与菲律宾船舶碰撞的严重风

险，违反了《公约》义务。

可以看到上述第３、７项尽管涉及《公约》第
１２１条的解释，但是我国有充分历史证据与法律
依据证明对黄岩岛、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拥

有领土主权，仲裁庭也无法否认。而对领土主

权国拒绝参加的仲裁程序，仲裁庭要就其领土

作出裁决，换作任何领土主权国都不可能接受！

更何况菲律宾非法抢占了我国那么多岛屿、岛

礁，它还恶人先告状。如果我国采取有效反制

措施，要求菲律宾返还我被占岛屿、岛礁呢？

上述第４、６项，菲方提出是低潮高地，但仲
裁庭在其裁决第４０１段也认可：“这不涉及领土
归属，尽管可能会涉及能否对低潮高地主张领

土主权问题”，而且裁决第 ４０１、４０３段还明确
“如果出现了重叠海域问题将中止仲裁程序”。

上述第１０、１１、１３项，仲裁庭在说明自己有管辖
权时，实际上承认了黄岩岛是我国领土，因为它

阐明：“传统的渔业权可能存在于在他国领海

内”以及“注意到领海的无害通过权”。

仲裁庭认为要保留到实体裁决阶段的事项

包括：１．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同菲律宾一
样，不能超出《公约》允许的范围；２．中国在“九
段线”所包围的南海海域中提出的主权权利和

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抵触；

中国超出《公约》授权的地理和实体范围的主张

是无效的；５．美济礁和仁爱礁是菲律宾大陆架
和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８．中国非法干扰了菲
律宾享有和行使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物

和非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９．中国未阻止其国
民和船只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开发生物

资源的行为，是非法的；１２．中国在美济礁上的
占领和建造活动：违法了《公约》关于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的规定；违反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

境的《公约》义务；构成违反《公约》的非法占有

行为；１４．自从２０１３年１月本仲裁程序启动后，
中国通过以下行为非法加剧和扩大了争端：干

扰菲律宾船只在仁爱礁附近水域的航行权；阻

止菲律宾对仁爱礁驻军的轮换和补给；危及菲

律宾在仁爱礁驻军的健康和安宁。

首先，仲裁庭把上述事项放到案件实体审

理阶段去决定有无管辖权，本身就说明管辖权

是存疑的。其次，第５、８、９项实际上涉及专属

６

①

②

“菲律宾共和国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南海问题管辖权

及可受理性裁决书”，第４１３段，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官网，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ｃａｃａｓｅｓ．ｃｏｍ／ｗｅｂ／ｓｅｎｄＡｔｔａｃｈ／１５０６。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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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菲方凭何认定是它

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上述第１、２项诉
求无法从《公约》中找到我违反的相应条款，而我

国可以从一般国际法规范中找到相应的权利依

据。第１２、１４项涉及我海上执法等活动，亦是我
国依据《公约》第２９８条声明排除的事项。

仲裁庭认为菲方要说明并缩小范围的事项

是“１５．中国应当立即停止非法主张和非法活
动”，对这种漫天无理的诉求，仲裁庭再怎么倾

斜也会感到无从下手。

三、法律程序目前无助南海

争端的解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７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

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论证了仲裁庭对

案件没有管辖权，再次重申不接受、不参与仲裁

的立场。①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０日我国政府再发声明
表示仲裁庭有关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的

裁决是无效的，对中方没有拘束力，我国不接

受、不参与该仲裁案。如果仲裁庭的最终裁决

出来，侵害我国岛屿、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我

国政府必然声明，不承认、不执行裁决。

在国际实践中，如果国家间无法就争端解

决达成一致意见，一方把争端交付司法方法或

强制仲裁，即使判决或裁决出来，也往往得不到

执行，最终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国际法院

的１９７９年美国诉伊朗的“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和
领事人员案”，１９８６年尼加拉瓜诉美国的“对尼
加拉瓜进行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２０１３年《公
约》程序下强制仲裁的荷兰诉俄罗斯的“北极日

出号案”等，都表明不参加法律程序的一方是不

会执行判决或裁决的。所以，菲律宾新任领导人

应审时度势，从大局出发，同中国通过谈判、协商

的方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全以及航行自由。

 注：２０１５年５月，傅!

成教授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就南海

若干重要的国际法问题发表了演讲，本文是在此次演讲基础上由

李敬昌博士整理而成。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
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国外交部官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７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ｃｅｃｅｓｇｃｈｎｇｄｘｗｔ１２１７６４４．ｈｔｍ。

南海若干国际法律问题

傅
!

成（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李敬昌（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博士生）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中国近年的迅速崛起
使南海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之工具而凸显出来。

由于西方媒体大多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造成

国际乃至国内社会对南海问题（尤其国际法律

问题）产生诸多误解。笔者将在本文中致力于

释明最近较为热点之若干南海国际法律问题。

一、南海岛礁法律地位之界定

１．１　岛屿之界定

南海众多岛礁之法律属性（岛屿、岩礁或低

潮高地）长期以来被一些国内外学者误解，对其

进行释明实属必要。依据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１２１条第１款，岛

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

成的陆地区域”，因此《公约》未曾以大小界定岛

屿，只要高潮时露出水面之自然陆地便可称为

岛屿。而依据《公约》１２１条第３款，“不能维持
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

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但却未否定其可拥有领

海。因此，第１２１条第３款所言之“岩礁”是第
１２１条第１款所言之“岛屿”这一集合的部分子
集，两者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对

于“岩礁”这类条件较差（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

７


